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 

115年度受理大學院校在學學生犯罪防治學系申請實習計畫 

 

一、目的                                           日期:115年 4月 14日 

    為積極擴充及儲備矯正人才庫，引導優秀青年學子投入矯正實務領域，藉由

受理犯罪防治學系學生申請赴矯正機關實習，使其親身體驗矯正勤務運作，促進

理論與實務之整合，進而提升矯正體系之人力素質與專業發展。 

二、申請資格 

(1) 以大學院校犯罪防治系在學學生為限。 

(2) 申請實習者須修畢犯罪學、監獄學或監獄行刑法等矯正核心相關課程至少

一項。 

三、實習內容： 

(1) 訓導科業務，戒護管理操作理論與實務，以日勤制為原則。 

(2) 總務科、輔導科、醫護室等行政科室業務。  

四、實習期間: 

    暑假 7-9月間，訓導科兩周、總務科一周及輔導科一周。 

 五、受理時間: 

六、申請流程: 

1. 本所公告實習人數 2名 

實習期間 申請截止日 面試完成日 

暑期全職 5/15 5/29 



 
 

 

2. 

實習學校電話聯絡本所推薦實

習生 

由申請實習學校以電話聯絡本所

輔導科相關事宜，適合者再行辦

理面試。 

3. 學生提出書面申請 

1. 申請資料包含:實習申請表(含

照片)、自傳、成績單、實習計

畫書、該校實習辦法與相關資

料 

2. 以上資料請郵寄至本所輔導科 

4. 書面審查 

對申請學生資料進行初審後，通

知補正或資格不符通知退件。 

5. 面試甄選 由本所輔導科甄選小組進行。 

6. 

確認/通知實習人選/公告錄取

人員名單 

通知學生及該校承辦人錄取情 

形，並請承辦人發函至本所。 

7. 開始實習 

 

  七、實習規範： 

（一）一般遵守事項： 

1. 進出本所應先換證件，並佩帶識別證。 

2. 各類手機、通訊、錄音、攝影等器材等需置於大門置物櫃中，不得攜入

戒護區內。 



 
 

 

3. 收容少年個人閱讀的書籍、報章、雜誌及往來信件，均需經本所檢查方

可寄、收，請勿受託代購、轉贈物品、傳遞消息或代打電話。 

4. 對於收容少年個案資料務必保密，切勿對外洩漏，以免觸犯相關法令。 

5. 收容少年依法不得喝酒、吸菸及持有違禁物品，現金、煙、酒、打火機、

檳榔等物品，進入戒護區前請置於大門置物櫃中，切勿贈與或受託攜入。 

6. 個人地址及聯絡電話請勿告知收容少年，避免徒增困擾，本所實習生暫

不適宜實施書信輔導，請勿承諾可書信輔導。 

7. 基於「社會工作專業倫理」，一定要做到保密原則，在非輔導或實習時

間不能將案主的事情透漏予第三人知道，紀錄報告中亦不能呈現少年之

真實姓名。 

（二）上課應注意事項： 

1. 對少年自我介紹時，請先說明自己是實習生，及參與課程進行之期間。 

2. 少年向實習生提出個人問題時，對於不了解的事情，請勿立即承諾，應

先向本所同仁提出，共同處理之。 

3. 授課時所使用的器材，若具危險性質（如剪刀、針、線、繩索等或其他金

屬物品），請於下課時會同班級主管清點無誤後，應全數收回。 

4. 關係結束前一週，要告知少年表示自己在本所的輔導關係將結束，做好

專業關係的結束，以減輕其分離焦慮。 

5. 禁止實習生與少年聯絡或通信，此亦為實習生安全之考量。 

6. 本所電腦文件資料或其他實習生報告，未經允許不得閱讀或下載，請遵

守輔導之相關專業倫理。 

7.  團體方案、問卷、過程紀錄於實習結束後或輔導關係結束應歸還本所，          

   未經許可不得在其他機構使用。 

（三）個輔應注意事項： 



 
 

 

1. 做一個良好的模範者，但勿以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少年（以下稱案主）。 

2. 嘗試先告訴案主有關輔導服務的狀況與限制。 

3. 不得因個人因素，開始或突然結束輔導關係。 

4. 不要給予案主「絕對」的任何保證，但須全心全意為其著想。 

5. 避免在案主面前批評其他輔導人員、本所或其他輔導機構。 

6. 輔導處所以戒護區內「輔導室」為之，並由中央台注意戒護及安全監視。

輔導個案紀錄表請儘速送交輔導科，如發現收容少年有管教上、生活上

或其他特殊問題，請立即向輔導科反應，以便妥善處理。 

7. 在其他社交場合遇到案主，應以案主的利益為前提，除非案主主動表示，

否則不可洩漏此種輔導關係。 

8. 每次輔導個案一名，名單由輔導科提供。而為求持續跟進，以弘成效，

輔導範圍以同一班級為原則。 

9. 輔導內容建議可先以法律常識及改變認知為主，其後再針對其犯罪罪名

及個案特性進行深度協談，以求潛移默化中導正其偏差觀念。 

10.對本所輔導業務及相關規定需進一步瞭解者，請逕向輔導科洽詢。 

九、中控門暨進出戒護區及攜入物品管制規範: 

(一) 進入戒護區應將「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違禁物品項目表」中規定之 

 違禁物品(含：菸、酒、檳榔…)及具有通訊功能之器材(如行動電話、筆 

 記型電腦、平板、智能穿戴裝置、無線手持機等)放置於物品保管櫃中， 

 嚴禁攜入戒護區內。 

(二) 攜入戒護區之文書、書籍、值勤必需物品等經所方核准之物品應放入透明 

 提袋中，並配合值勤同仁察看。 

(三) 進入戒護區人員應自行掀開帽子或衣物口袋等，以供值勤同仁察看。 

(四) 進入戒護區者可攜帶物品除個人文具外，盛裝液體之容器應主動打開，供   



 
 

 

 值勤人員檢查。 

(五) 以上規範，如有補充或最新規定，將滾動式檢討及修訂。 

十、實習費用及資源 

  實習生至本所實習無需支付實習費用，惟本所不提供保險、住宿、交通車、 

  伙食等相關安排事宜。 

十一、本所依勤務運作及業務實需得隨時修正、暫停或終止實習計畫。 

十二、附件: 

      犯罪防治學系在學學生赴矯正機關實習申請表。



 
 

 

犯罪防治學系在學學生赴矯正機關實習申請表 

申請實習機關  

申請實習期間 □暑期實習（預計自___年___月___日起至___年___月___日止） 

申請實習時數 □每週___日，每日___小時，總實習時數至少_______小時 

基 

本 

資 

料 

姓名  聯絡電話  

2吋彩色半身照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就讀學校 

及系別 
 

級別  

學號  

學校地址  

緊急 

聯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 

 

督導教師  職稱  聯絡電話  

經 

歷 

◆ 志工經驗 

(若無可不填) 

 

 

◆ 工作經歷 

(若無可不填) 

 

 

 



 
 

 

課 

程 

修 

業 

狀 

況 

1、 已修畢之相關專業課程 

 

 

2、 現階段修習相關課程 

 

 

3、 未來計畫修習相關課程 

 

 

實 

習 

計 

畫 

1、 實習動機 

 

2、 實習目標 

 

3、 實習內容 

 

4、 實習期待 

(1) 對自己的期許 

 

(2) 對機關的期許 

 

 

自 

傳 

1、 家庭背景 

2、 求學過程 

3、 個人特質 

4、 興趣與專長 

5、 未來生涯規劃 

 

 

 

(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